

附件1

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联络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1年8月 日

	序号
	单位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附件2

灌南县_______（单位）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问题清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1年    月     日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地址
	违法违规问题类别
	违法违规问题详细描述
	查处情况
	整治情况
	整治完成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立案查处
	关闭取缔
	停产整顿
	暂扣吊销安全许可证
	经济和行政处罚
	没收违法所得
	移送司法机关处理
	断水
	断电
	拆除生产设备设施
	清理厂房
	清理生产原材料和产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说明：

1.属于个人违法违规的，单位名称栏填写个人姓名和身份证号。

2.违法违规问题类别：（可填写相应序号）：

①擅自改变生产经营范围，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或者超许可范围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；

②以挂靠、租赁、“厂中厂”等方式和以“科技”、“生物”、“新材料”等名义，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的企业；

③利用闲置、废弃、关停企业厂房以及居民住房等，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
④利用偏僻地区、乡村、废弃养殖场、矿山宕口等，涉及化工生产、储存的小作坊、黑窝点；

⑤擅自建设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，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非法从事汽油或柴油（闭杯闪点≤60℃的）等危险化学品储存、经营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；

⑥已被查处的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“死灰复燃”，继续从事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活动。

3.违法违规问题描述：具体描述违法违规事实。

4.整治完成情况：填写“已整改”或“未整改”。

附件3

灌南县_______（单位）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1年    月     日

	镇

（园区）
	违法违规单位总家数
	整治完成总家数
	违法违规问题类别及整治情况
	查处情况

	
	
	
	擅自改变生产经营范围，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的企业数
	超许可范围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数
	以挂靠、租赁、“厂中厂”等方式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的企业数
	以“科技”“生

物”“新材料”等名义，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的企业数
	利用闲置、废弃、关停企业厂房以及居民住房等，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、储存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数
	利用偏僻地区、乡村、废弃养殖场等，涉及化工生产、储存的小作坊、黑窝点数
	擅自建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，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

许可证，非法从事储存、经营的企

业、单位

和个人数
	非法从事汽油或柴油

（闭杯闪点≤60℃的）储存、经营的企

业、单

位和个

人数
	已被查处的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“死灰复燃”，继续从事违法违规“小化工”活动的企业、

单位和个

人数
	立案查处数
	关闭取缔数
	停产停业整顿数
	暂扣吊销证照数
	行政处罚（万元
	没收违法所得（万元）
	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起数
	党纪政纪处理起数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